
山东省日前宣布，年底到期的15条高

速路将继续收费，以偿还贷款。据悉，山

东省对收费公路实行“统贷统还”政策，

即一条公路没有还清贷款，其他公路都继

续收费。据估算，全国高速公路每年收费

超过4000亿元，媒体质疑：“统贷统还”

是否站得住脚？高速公路收费究竟流向了

哪里？

新京

以“老路”补贴“新路”，实质是将地方
政府的公路建设责任，完全转嫁给民众，这
无疑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责的弃守。应在法
律上进一步明确，到期前已经还款结束的
公路，必须终止收费。

据悉，近两年内，收费到期的高速公
路约 1.6 万公里。这些道路是否均会继续
延时收费，备受关注。

高速公路明明已经或将到期，但各地
却以还贷为名，延期收费。这个理由站得
住脚吗？据专家估算，全国高速公路一年
收费在4000亿元以上，每年如此巨大的收
费规模，为何还了十来年，贷款还未还清？

高速公路还清贷款遥遥无期，一方面
是因为背后存在猫腻。此前审计署多次对
收费公路项目的审计显示，高速公路收取的
车辆通行费被挤占挪用、违规减免、大量用
于工资、福利支出、闲置滞留等问题十分突
出，也就是说，各地高速公路每年收上去的
钱，只有一部分用于还贷，其他大量用于养
人和利益输送，这样的还贷速度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许多高速公路其实早就还
清了贷款。以广深高速为例，当初投资114

亿元，截至 2012 年已累计收费超过 410 亿
元。类似收费数额远超过投资金额的个案
在国内比比皆是，但由于各地普遍实行“统
贷统还”的办法，将还贷公路收取的部分通
行费用于其他收费公路项目建设，这就导
致了高速公路还贷越还越多的怪现状。

“统贷统还”模式，解决了各地公路
建设的资金缺口，但其在公平性和合法性
上却值得商榷。

公 路 收 费 理 当 是 “ 谁 使 用 、 谁 收
费”，缴费者购买一条公路的临时使用
权，凭什么要为其他跟自己无关的公路买
单？以“老路”补贴“新路”，实质是将
地方政府的公路建设责任，完全转嫁给民
众，这无疑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责的弃守。

而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也明确规
定，“政府还贷公路的车辆通行费，除必
要的管理、养护费用从财政部门批准的车

辆通行费预算中列支外，必须全部用于偿
还贷款和有偿集资款，不得挪作他用”。
也就是说，公路收费只能用于偿还贷款或
集资，不能违法挪作他用。法律没有授权
地方政府将车辆通行费用于其他项目建
设，地方政府岂可越界？

“统贷统还”的模式，助长了地方政
府的好大喜功。许多地方公路建设动辄超
前规划，超高标准，不计投资成本，罔顾
投资的社会效益，不正是因为有“统贷统
还”做后盾吗？

所以，要想公路收费还贷走出恶性循
环，除了改进车辆通行费管理，实现收支
透明之外，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破除

“统贷统还”的模式，在法律上进一步明
确，到期前已经还款结束的公路，必须终
止收费。倘若做不到这一点，公路收费还
贷必然成为永远无法填满的无底洞。

晏扬

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全世界
14万公里收费公路，其中10万公里在中
国”，而实际上，我国收费公路里程早已
远超10万公里，而且收费标准畸高，乱
收费屡禁不止。对于这一“国情”，民众
怨声载道又无可奈何，只能寄希望于公
路收费期满后停止收费。可是，人们等
来的却是高速公路收费期限延长的消
息，怎能不感到愤懑乃至绝望。

包括山东省在内，一些地方延长高
速公路收费期限所祭出的最重要理由，
就是当初的贷款没有还清。这里涉及两
个问题：其一，贷款为什么没有还清？
各种数据均显示，高速公路属于暴利行
业，其利润水平甚至超过金融业、房地
产业，每年数千亿元收费都去哪儿了？
相关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此前国家审计
署的专项审计表明，很多高速公路并没
有将收费用于还贷，而是被挪用于建设

楼堂馆所、投资股票，或者用于养人
——人员超编，福利畸高。如此，哪怕
把高速公路收费期限延长 100 年，恐怕
也还不清贷款。

其二，贷款没有还清就可以延期收
费吗？根据现行《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政府还贷公路的收费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15年，经营性公路的收费期限最长不得
超过25年。这一规定没有附加任何前提
条件，没有设置任何例外情形。也就是
说，不管是否还清贷款或者收回投资，
高速公路收费期满即应停止收费。所
以，贷款没有还清绝不是高速公路延期
收费的理由，无论以任何借口延期收
费，严格来说都是一种违法行为，同时
是对广大车主正当权益的侵犯。

相关规定如此明确，令人费解的
是，一些地方居然对收费公路实行“统
贷统还”政策，一条公路没有还清贷
款，其他公路都继续收费。很显然，《收
费公路管理条例》对公路收费期限的界

定，是指某一条公路而不是指某几条公
路，只要某条公路收费期满即应停止收
费，而不管其他公路是否还清贷款。所
以，“统贷统还”政策是对相关法规的歪
曲，这种“土政策”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要知道，各地总是要不断贷款修建新公路
的，总有一些公路的贷款尚未还清，“统贷
统还”意味着永远不会有一条高速公路停
止收费。难道说，高速公路真的要成为地
方政府的永久牌“提款机”，公路收费真的
要“此恨绵绵无绝期”吗？

贷款没有还清不是高速公路延期收
费的挡箭牌，同样，“统贷统还”也不是对
抗国家法规、违法延期收费的遮羞布。在
依法治国的今天，国家法律法规的权威和
尊严，不容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践踏。一些
地方擅自延长高速公路收费期限，公然违
反《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不能
止于舆论讨伐和群情激愤，国家有关部门
不能坐视不管。否则，法律法规岂不变成
了废纸？依法治国又从何谈起？

“统贷统还”不是高速延期收费遮羞布

房清江

日前，山东交通部门宣布，2014年底
到期的15条 （段） 高速公路将继续收费，
主要理由是偿还银行贷款。据悉，目前全
国10万余公里的高速公路中90%以上要收
费。专家估算，全国高速公路一年收费在
4000亿元以上。深圳高速、山东高速、成
渝高速等企业的利润率多在30%以上。这
一利润水平超过金融、房地产行业。

高速公路超高的利润率使得道路建设
脱离了公益定位的属性，高速公路收费成
了“印钞机”，某种意义上就是与民争利
的“绞肉机”，拉升物流成本，造成物价
居高、货车超载，对民生造成直接损害。

与高速公路超高利润率相对应的还有
到期高速公路收费退出的问题，历来引人
关注。按照收费公路管理法规规定，政府
性还贷公路是 15 年，最长不超过 20 年。
最早建设的一批高速公路，正在陆续到达
最后的期限。不管基于法理，还是庞大盈
利的现实，或者是公路公益属性，这些公

路到期后都应该退出收费。
但是，从近些年的情况来看，几乎没

有一条到期高速公路实现免费。何以会如
此？原因其实并不复杂，无非一是维护一
本万利的巨大利益蛋糕。高速公路建设收
费模式，让交通部门成为高速公路建设、
运营和管理一体的“大赢家”，“建设—收
费”也使得高速公路成了社会资本注入的
洼地，高速公路如雪球的内核越滚越大，
固化成特定的利益集团。高速公路到期退
出，减少的不只是停止收费的直接收益，
还有高速公路收费建设模式的预期价值。
寄希望于高速公路运营企业和其主管部门
主动退出无疑是奢望。

二是规避政府的投入负担。按照收费
公路管理条例的规定，收费公路实行免费
后，公路的管理、维护、维修等成本将由
公共财政承担，不赚钱反赔钱，地方政府
自然少了高速收费退出的意愿。况且，一
些省份高速运营的收益还承担了地方公路
建设的造血“财源”，兼有融资和投资的
双重功能，缓解地方财政的压力。如日

前，山东交通部门针对15条（段）到期高
速公路继续收费的解释是“统贷统还”，
理由很荒唐，意味着只要一条高速公路没
还清贷款，其他的都要继续收费。这不仅
严重违背了契约精神，也暴露出，所谓的

“统贷统还”不过是为了多赚钱。
高速公路收费退出是保持公路公益性

质的必要出口，这不仅要求政府恪守法治
伦理，也要求企业遵循契约精神。然而，
仅此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修改完
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对高速公路建设与收
费的利益进行有效制约。一方面，高速公
路建设与运营的监管应外置，加强对高速
公路建设成本、收费、运营成本的监控，
实现信息透明化，科学设定合理的回报利
率，建立收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另一方
面，完善高速公路到期的退出机制，健全
收费公路到期退出的审计、审查程序，并
纳入到人大的监督和审议范围，防止退不
退政府一家说了算。

高速公路不是永久的“提款机”

微言

@赵德传：延期收费涉及广大老百姓
的利益,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支撑，不能因为
没有还清贷款而把债务转嫁给消费者，让
消费者成为高速公路的买单者。

债务不应转嫁给消费者

反对

@马靖昊说会计：为什么有“印钞
机”之称的高速公路资产负债率相对较
高，总是存在巨额的贷款呢？我只能猜
想，这可能是一个“阳谋”，不断贷款，然
后就有了推迟收费时限的理由。

博议

“统贷统还”不破，公路收费将成无底洞

“统贷统还”于理不通

批评

@网民“Joily-xie”：这是什么逻辑？
用纳税人的钱修路，再向纳税人收费，统贷
统还的意思是无止境收费，因为路无时无刻
不在修，真会算账！

@惚嘫笑了：收过路费几年就能回
本，却恨不得收几十年。路却随便跑跑就
烂，随时都在补！百姓是否享受到了应有的
公共服务？

@北京黎元君律师：高速公路收费问
题屡屡被诟病，似乎等同民间集资建设，还
贷完毕还收，造成物流成本居高不下，超载
违法不断。

@范剑平：贷款建设公路现在的问
题：一是有法不依，收费年限私自变通；二是
没有严禁超载车辆上路，以罚代管反成另一
种收费，公路使用寿命却缩短；三是建设运营
中腐败问题严重，腐败摊进成本；四是省级
政府交通部门和公路企业实质上政企不分。

@雪啸霜寒：到期的收费公路应严格
按照《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的规定，到期后
停止收费。至于后续，包括养护费在内应由
公共财政承接下来，这是公路的公益性决定
的，也是政府和公共财政必须承担的责任。
在还清政府贷款之后，政府应无条件让路于
民、让利于民。

@龙腾四海112：全国高速公路一年收
费在 4000 亿以上，已经收了那么多年，却
还以还不清贷款为由延期收费，这理由相信
大家心里都不认同！高速公路是块“大肥
肉”，好多“耗子”躲在角落对其虎视眈
眈，不将这些“耗子”一网打尽，高速公路
延期收费的“大戏”还会继续上演！

@爱满人间1314：我认为要完善高速
公路的收费监督，加强审计监督的同时增加
收费的透明度，公路的规划、建设、运营都
应该公开一本账，建设维护花多少钱、收了
多少钱、多少年内还清，让老百姓清清楚
楚，这样既利于执法部门的监督，也有利于
预防腐败。同时，可设置听证环节，听取各
方面意见，引外部监督。

@北宁老头儿：高速公路每天都在创
造高利润，最后竟入不敷出？确让人生疑！
收支不透明，行政不公开，监管不到位可能
是导致此类结果的原因。收缴经费公为私
用，偿还债务的无止无休，公款放任厚养他
人……除权利独裁外还有官员腐败与大众投
诉的哭诉无门。树立行业正气必先斩断蛇
头，一切暗箱操作和权钱交易必须得到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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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说二


